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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领域 

Doug Richardson 是司特曼律事务所卡尔加里分所税务组的合伙律师。他的业务集中在国内国

际与能源有关的交易和投资、能源信托和收入基金、并购、公司重组和跨国投资。另外， 

Richardson 律师是本所排放权交易和气候变化组的成员，并且曾在 2009 年参加工商业咨询委员会

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之间举行的咨询会议。 

Richardson 律师还向大量的上市与私人公司、能源信托机构、收入基金和其它投资机构提供

税务法律咨询，并且曾在适当的情形下收到事先所得税裁决和立法修正案。他曾向国内外能源客户

针对内部法律事务、收购和处置油砂和中游资产、以及发展管道项目提供法律意见。 

Richardson 律师曾获以下出版物评选和认可： 

 2012 年版《加拿大最佳律师》（The Best Lawyers in Canada），在税务法领域。 

 2011 年版《钱伯斯全球》（Chambers Global）的世界杰出商业律师指南 ，凭税务业务被评
为获推荐律师。 

 2010 年版 PLC 《律师选择指南》（Which Lawyer?），在税务法领域被评为获推荐律师。 

 PLC 的 2009/2010 年版《公司交易跨国税务手册》（Cross-border Tax on Corporate 

Transactions Handbook）。 

专业活动 

Richardson 律师曾任加拿大石油税务协会的董事(2004)，并且是联邦出版社关于资源税务刊物 

的编委会成员。 

发表作品与演讲 

Richardson 曾为加拿大税务基金会、加拿大石油税务协会以及许多民间研讨机构撰写和发表

许多文章。Richardson 律师最近发表的作品和演讲题目包括： 

 “亡于细节：合伙制递延的终结”（Death in the Details:  The Demise of Partnership 

Deferrals），加拿大石油税务协会(2011 年 10 月)。 

 “公司集团的税务问题”（The Taxation of Corporate Groups），高级税务行政人员研究所
（Tax Executives Institute）(2011 年)。 

 “论配额交换制度下的可交易排放权”（The Treatment of Tradable Permits in a Cap and 

Trade System），高级税务行政人员研究所(2011 年)。 

 “排放权交易的税务处理”（Tax Treatment of Emissions Trading），高级税务行政人员研
究所(2009 年)。 



 “解释《议定书》第四（7）（b）条”（Interpreting Article IV(7)(b) of the Protocol），高级
税务行政人员研究所(2009 年)。  

 “公司所得税核心问题”（Core Corporate Income Tax Issues），作为于 2009 年在巴黎举
行的工商业咨询委员会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咨询会议关于可交易排放权的税务处理的法律意见
的一部分。 

 “论法律禁止的返款主张”（The Treatment of Statute Barred Refund Claims），联邦出版
社(2009 年)。  

 “地平线上的税务案件”（Tax Cases on the Horizon），司特曼律师事务所研讨会（2008 年
)。 

 “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高级税务行政人员研究所(2008 年)。 

 “油砂投资的税务问题”（Taxation of Oil Sands Investments），联邦出版社 (2008 年)。 

 “功能性货币修正案”（Functional Currency Amendments），(2007 年)。 

 “建议中的第 143.1 条”（Proposed Section 143.1），高级税务行政人员研究所(2006 年)。 

 “加拿大石油税务协会”（Canadian Petroleum Tax Society），年度大会 (2004 年)。 

 “最近涉及损失公司的交易”（Recent Transactions Involving Loss Companies），高级税
务行政人员研究所(2004 年)。  

 “一揽子与上调交易”（Package and Bump Transactions），高级税务行政人员研究所
(2003 年)。  

 “加拿大石油税务协会”（Canadian Petroleum Tax Society），年度大会(2003 年) 

典型业绩 

Richardson 律师曾代理以下业务： 

 代理 Compton Petroleum Corporation 及其全资子公司 Compton Petroleum Finance 

Corporation 处理关于本金 4.5 亿美元高级债券的安排计划和调整资本交易事务。 

 代理 Kissner Milling Company Limited 及其一家全资子公司对拥有并运营一个大型岩盐矿的
Detroit Salt Company, L.L.C.进行收购。 

 代理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以 103 亿美元收购 Addax Petroleum Corp。 

 代理中加石油公司从 Total Canada E&P Ltd.收购其在 Northern Lights Partnership 中额外 10%

的权益。 

 代理 TransCanada PipeLines Ltd 首次公开发行 12.5 亿加元高级债券。 

 代理 TransCanada Corporation 办理与 ConocoPhillips 拥有 120 亿美元的 Keystone 石油管道
项目以及确定商业结构事务。. 

 代理 TransCanada PipeLines Ltd.公开发行 3.5 亿加元优先股。 

 代理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以 20 亿加元要约接管收购 Tanganyika Oil Company 

Ltd.。 

 代理 Canetic Resources Trust 收购 Penn West Energy Trust。 

 代理 Gulf Canada Resources Ltd.办理被 Conoco Inc.收购的事务。  



 代理 Athabasca Oil Sands Trust 与 Canadian Oil Sands Trust 合并。 

 

 

Richardson 还曾代理以下事务： 

 关于一宗几十亿元的合并交易，从一家跨国油气公司取得资格代理权协议。 

 首个取得根据有关豁免代扣代缴税的加拿大-美国所得税条约而做出的由 ULC 支付利息的预先
所得税裁决。  

 作为 Conoco Canada Resources Ltd. 与 Phillips Petroleum Inc.合并的一部分，向前者提供合
并后法律意见。 

 曾为成立 Athabasca Oil Sands Trust 以及上世纪 90 年代末和新世纪初期成立多家能源信托机
构提供法律意见。  

 曾向若干加拿大上市能源公司以及跨国油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提供内部法律意见。 

教育背景 

 约克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税务专业，1989 年) 

 达尔豪斯大学(法学学士，1987 年) 

 莱斯布里奇大学(文学士，1984 年) 

执业资格 

新斯科舍省，1990 年；阿尔伯特省，1988 年。 

 


